
 

 

粤卫函〔2018〕1773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局（委），省医学学术交流中心（省医学情

报研究所）： 

按照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改革我省专业

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

〔2018〕9 号）精神，我委在相关上限标准内按成本补偿原则确

定了我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，

现将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（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

格考试除外）：无纸化考试收费标准为 75 元/人·科、纸笔试考试

收费标准为 65 元/人·科。其中：考务费按《国家卫生计生委人才

交流服务中心关于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三项考试考务费标准

的通知》（卫人才发〔2016〕66 号）规定，每人每科为 20 元；无

纸化考试考试费每人每科为 55 元，纸笔试考试考试费每人每科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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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 元。 

    二、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按照《关于中级卫生专

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18〕866 号）

和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改革我省专业技术人员

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18〕9 号）

规定，按照每人每科 50 元的标准执行。其中：考务费按《国家卫

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三项考

试考务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卫人才发〔2016〕66 号）规定，每人每

科为 20 元；考试费每人每科为 30 元。 

    三、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 66 元/人·科。其中：考务

费按《国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卫生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等三项考试考务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卫人才发〔2016〕66 号）

规定，每人每科为 11 元；考试费每人每科为 55 元。 

    四、考试收费属政府非税收入，应全额上缴国库，纳入财政

预算管理。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收费，除向考生收取

考试费和上缴国家的考务费之外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提高

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。 

    五、每年 3 月底前由负责组织考试的省医学学术交流中心(省

医学情报研究所）将本单位上一年组织考试情况，包括考试名称、

考试科目、考试人数、考试时间长度、考试费收入、财政拨款、

考试费用支出及有关建议等，书面报告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。 

    六、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，按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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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 

  校对：规财处  卢剑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20份） 


